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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台海核电 股票代码 00236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明 张炳旭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恒源路6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恒源路6号

电话 0535-3725577 0535-3725577

电子信箱 maming@ytthm.com zq@ytthm.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72,395,341.41 1,052,031,363.61 -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6,871,850.65 425,819,176.15 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403,740,020.19 423,627,126.83 -4.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498,558.05 48,509,054.37 -214.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 0.49 2.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 0.49 2.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8% 21.36% -6.6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935,367,329.73 7,149,283,107.08 1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93,622,276.51 2,757,362,151.98 12.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8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市台海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71% 379,021,283 365,766,462 质押 342,140,000

辛玲 境内自然人 2.96% 25,638,600 0 质押 25,638,600

罗志中 境内自然人 2.12% 18,415,202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天惠精选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1.61% 13,980,058 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天

益价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7% 13,6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四组合

其他 1.52% 13,203,344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改

革动力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4% 12,503,300 0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德盛精

选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38% 12,000,000 0

浙江海宁巨铭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34% 11,637,994 0 冻结 11,637,994

烟台市泉韵金属

有限公司

其他 1.21% 10,475,932 0 质押 10,475,9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67,257,362�股，通过“华润信托·睿宏 1�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7,903,282�股，通过“陕国投·正灏 74�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860,639�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79,021,283�股。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王雪欣先生、烟台市泉韵金属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雪桂先生，上述股东之间存

在一致行动关系。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

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公司稳步推进在手订单（在产品）制造的同时，积极开发新产品、研发新材料、

拓展新市场，取得新进展，将在未来逐步形成新的业绩增长点。

报告期内， 公司继续加大了容器类设备及锻件市场拓展以及核废后处理系统装备制

造，但因核电新批项目少，公司尚未签订核电主管道合同，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

降。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97,239.5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5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43,687.1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0%。

建设项目方面，公司使用自筹资金稳步推进核电装备模块化制造项目的建设，为改善

产品结构、占领新市场，争取了时间，打下了基础。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证券代码：

002366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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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通知于2018年8月17日以邮件、电话、现场送达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18年8月28日下午14:00时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张志强，独立董事俞鹂、刘正东以通

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会议由董事长王雪欣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366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

2018-077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通知于2018年8月17日以邮件、电话、现场送达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18年8月28日下午16:00时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夏爱华女士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

规的情形。

《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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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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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

年度报告全文。

一、董事张大成、彭海帆、何显峰对有关半年报审议事项表示同意。 由于公司被中准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2017年度审计报告，且造成无法表示意

见事项仍在解决中，为确保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披露2018年度半年报，基于目前已经

确定的信息，同意披露。 希望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针对涉及的问题，认真核查，启动相关解决

方案，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全面检查，加强内控，使公司能够稳定健康的发展，维护公司和

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颜跃进、吕占生、徐艳华对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审议事项表示原则上同意。 但

考虑到会计师事务所向公司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2017年度审计报告涉及的无法表示意见

事项仍然存在，希望公司董事会认真研究相关解决方案，尽快积极、有效、稳妥的消除和改

善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尽早解决面临的

问题，使公司继续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监事田黎明、郑丽群对有关半年度报告的审议事项表示“同意” ，同时也表示“根据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对确保公司定期报告的按时披露，鉴于按期披露半年

报的责任和要求，同意披露2018年半年度报告。 由于公司造成2017年度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的事项仍未消除，希望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有效、稳妥地消除和改善‘无法表

示意见的事项’ ，并根据清理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事项，并争取有效的措施，使公司能稳

定健康的发展，维护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希望公司就涉及事项积极进行整改，提高公

司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 提高公司的内控治理水平。 希望公司立即启动相关解决方案，积

极、有效、稳妥的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后果。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表示：公司被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的2017年度审计报告，且造成无法表示意见事项仍在解决中，为确保在法律法规规定的

时间内披露2018年度半年报，基于目前已经确定的信息，同意披露。 公司将加紧自查工作，

着力整改，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财务总监王梅表示：鉴于导致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非标意见的事项仍在解决

中，本人无法保证2018年半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本人为确保在法律法规

规定的时间内披露2018年半年度报告，基于目前已经确定的信息，同意披露。

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3�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4�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工新 600701 工大高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永发（代董秘） 安一唱

电话 0451-86269034 0451-86269034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118号 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118号

电子信箱 hit_gdgx600701@163.com anyichang@126.com

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9,818,066,319.12 9,887,396,996.95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017,383,209.36 4,237,617,359.34 -5.2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4,461,739.52 -274,878,096.89 -80.19

营业收入 834,749,426.50 1,729,047,296.48 -5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1,501,726.65 145,910,571.25 -25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6,498,155.84 143,097,506.18 -237.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1 3.37 减少8.9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4 0.141 -258.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4 0.141 -258.87

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5,68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 国有法人 16.42 169,943,021 66,115,593 冻结 66,785,593

彭海帆

境内自然

人

9.96 103,068,783 103,068,783 冻结 103,068,783

宁波兴远联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3.19 33,057,851 33,057,851 冻结 33,057,000

银世代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7 29,667,900 0 无 0

天津海泰优点创业投资企业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0 17,622,954 0 无 0

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7 15,160,200 0 无 0

天津亚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39 14,423,905 0 无 0

陈圆

境内自然

人

1.28 13,223,140 13,223,140 冻结 13,223,140

天津恒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05 10,817,793 0 无 0

鹏华基金－工商银行－鹏华基金增发

精选3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9 10,247,933 1,024,793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

术开发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商业服务业

报告期内，在电商对实体商业的强大冲击下，红博商业全体员工攻坚克难、迎难而上，

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三个三、两个建、一个支撑” 发展战略部署，以“四好：商品好、品牌

好、服务好、体验好” 为目标开展工作，注重强化卖场经营服务、注重卖场环境建设、强化货

品管理、注重安全管理，品牌品质升级等，始终为致力于推动哈尔滨商业市场发展、提高市

民生活品质、引领时尚生活方式而努力。 2018年上半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确保红博商业实

现经济效益新突破、产业项目有落地、平台赋能有创新、品牌影响有提升，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积极评价和广泛认同，经营业绩实现新突破。

报告期内，红博商业品牌招商呈现新局面，红博广场招商引进17户，多经项目引进13

户，各区域店铺对接调整9户，招商洽谈储备品牌资源199个；红博会展购物广场累计储备资

源960个品牌，调整开业29个品牌；红博中央公园累计储备资源573个品牌，调整开业45个品

牌。

创新商业策划活动与宣传，效果显著。 红博商业首次尝试“红包大道”的活动，实现139

万曝光量；微信推出砍价线上互动活动、猜灯谜活动；组织首届龙广万人婚礼团购季活动；

协助哈尔滨市率先策划进行共享男友活动，新晚报、哈尔滨电视台、新浪等众多媒体报道，

微信阅读超10w+。 此外，红博商业与哈报官微共同策划“修仙送祝福”活动；开展自媒体抖

音短视频拜年活动、抖音开屏广告形式；爱奇艺首次尝试5秒片片前及暂停广告宣传；首次

尝试了喜马拉雅FM线上广告；年中庆期间首次尝试与黑龙江名牌栏目“新闻夜航” 官微协

作进行活动推广等。

会员服务品质提升，提升会员增值服务12项，开展促销活动10档。 上半年会员的销售同

比提高10%，白金会员的销售同比增长了14%。

大数据、信息化管理工作稳步突进。 红博商业上半年完成9项专案：约美APP2.0版本客

户端、商户端上线；活动报名、积分兑礼专属功能开发；会员分析模板在BI上的实现方案；

ERP异常交易数据调整； 信息系统需求调研 ；OA系统操作培训；OA平台需求二次制作开

发；运维人员培训专案；运维知识库建立专案。

红博商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爱心回馈社会， 上半年共举办四档公益活动，“爱心妈

妈” 、“爱心义卖” 、“慰问白血病儿童” 、“爱心义卖———捐助白血病患儿爱心厨房” 的公益

活动。

(二)信息产业（计算机行业）

汉柏科技目前主营业务为云计算业务和模式识别业务，两者相辅相成。 战略目标是完

成从基础设施层至上层智能应用的垂直整合，致力于构建人工智能及云计算的生态系统。

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道路上，汉柏科技坚持以云计算、大数据为基石，借助与高校的

产学研合作，研发智能产品和解决方案。 汉柏科技已经初步具备人工智能产业化的四大能

力：算法研究能力、产品化能力、整体解决方案能力、行业开拓和交付能力。

2017年公司搭建了业界先进的光学实验室，用于画质调节，客观数据验证，动态范围解

析力，保证人脸识别产品的核心功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同时投资创建了高端电子实验室，

配备高精尖测试仪表及实验仪器，保证了产品的研发质量。 汉柏科技根据不同用户需求，对

目标市场进行了细分，规划了不同层次定位的产品。 同时，公司与国内一流高端制造企业合

作，针对人脸识别产品对产品线进行差异化定制，提高产品线生产能力，目前已达到年产终

端设备10万台的制造能力。 生产制造及品质管理方面，公司以手机行业标准对来料质量、过

程质量、出货质量进行把控，依据代工厂 MES系统管控，全程监控每台产品生产及出货状

态，有效提高成品质量，降低市场返修率。 关于产品及解决方案：汉柏已经发布的人脸识别

系统分为硬件产品和软件产品两个部分。硬件产品分为“人脸识别速通门、人脸识别落地式

终端、人脸识别壁挂式终端、人脸识别桌面式终端” 四大类，软件部分包含汉柏动态人脸监

控预警系统。 针对逃犯、惯犯、高危人群等不同类型人员建立黑名单布控等，广泛适用于反

恐重点区域、人员密集区域、重要通关口岸、高档住宅等场所。

目前，已经拥有多个行业成功案例，覆盖安防、交通、教育、海关、地产酒店、政府众多行

业，与行业应用深度结合，受到行业及客户的高度认可。

2018年以来，汉柏科技人脸识别技术和产品应用业务进一步拓展，继应用于深圳交管

局、武汉交管局后，中国首条实现无人驾驶的跨座式单轨线路正式在银川正式通车运行，汉

柏科技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刷脸进站将成云轨标配。 2018年春运期间，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带来的效率提升，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机场春运的压力。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汉柏科技为北京饭店的安保升级提供技术和产品支持，升级方

案通过人脸识别桌面终端进行入住人证合一验证。

2018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 2018）汉柏科技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和产品为英特

尔5G三大应用场景的智慧城市应用场景提供相关技术及产品支持， 旨在通过5G和人工智

能的深度结合，提高都市人的生活质量、为公共安全提供保障。

2018F1中国大奖赛，作为全球顶尖的赛车比赛，首次启用了人脸识别来提升安保等级。

意味着将“解锁” 人脸识别产品及解决应用于大型赛事活动的更多应用场景，打造国际赛

事新风尚。

报告期内，汉柏科技传统业务板块市场出现下滑趋势，且由于竞争激烈，利润不断被摊

薄。 公司新的人脸识别项目仍处于市场开拓阶段，大量的产品试用占用了公司较多现金，同

时产品处于迭代更新的状态，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因此新的业务板块不但不能为公司带

来现金流，还需要高额投入。 此外，由于金融机构对公司授信缩紧，后续贷款业务受阻，以上

原因叠加，导致公司现金流出现暂时性短缺。

为克服汉柏科技现金流暂时性短缺产生的影响， 公司积极协助汉柏科技开展各项工

作。 在传统业务板块，公司尽力维护已有客户和市场，全力稳定后台服务技术服务人员，保

证现有客户售后服务需要，促进销售回款；在人工智能领域，公司计划推出新的激励政策稳

定团队，同时吸引新生力量加入。

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一、会计差错更正原因

1、根据工大高新2017年4月14日与赵林香签订的借款合同，工大高新向赵林香借款人

民币1亿元，借款资金直接汇入到工大集团，未在公司账上体现。 根据2018年1月25日，江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民事调解书[（2017）赣民初93号]，确认工大集团已还款金额为3,

825.00万元，其中2,000.00万为偿还截止到2018年2月14日的全部利息， 1,825.00万元为

归还的部分本金，尚欠款项为8,175.00万元。

2、2017年7月1日，工大高新以持有的存货向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融资1亿元，期限

为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止，款项支付给工大集团，未在公司账上体现。

3、2017年3月1日，工大高新中大植物蛋白分公司付上海湛丰贸易有限公司2亿元，同日

上海湛丰贸易有限公司将2亿元汇入工大集团。

4、2017年8月22日， 子公司上海哈青贸易有限公司付上海熙祥泉实业有限公司1亿元，

同日上海熙祥泉实业有限公司将1亿元汇入工大集团。

5、 公司孙公司天津汉柏明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冶天工” ）签署的施工合同约定，中冶天工承担着整个工程的装饰、装修、周边配套及数

据中心设备等的建设， 汉柏明锐于2016年末支付给中冶天工2亿元工程款项， 中冶天工于

2016年12月29日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工大集团的下属公司工大创谷（三河）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同日工大创谷（三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2亿元转给工大集团。

6、公司为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投资北京瑞鑫嘉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但由于其

他出资方未及时出资，加之欲投资项目尚不成熟，2017年12月19日，北京瑞鑫嘉业将2亿元

转入工大集团。

7、2017年10月13日， 工大集团向佛山海德仲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借款4,000.00万元，

经与佛山海德仲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协商，在汉柏科技预付款中扣除。 最终形成工大集团

资金占用。

8、2017年6月12日汉柏科技与周世平签订的借款合同， 汉柏科技向周世平借款1亿元，

未在账上体现。 2018年5月16日周世平向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借款合同于

2018年5月16日提前到期，并请求裁决汉柏科技偿还借款本金1亿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

等。

9、2017年7月28日， 公司给广西正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具200万电子商业承诺汇票，

汇票到期日2018年7月27日，未在账上体现。 2017年7月31日 ，广西正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将116.2万元转给北京成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同日北京成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

116.2万元划给集团。

10、2017年10月17日， 公司子公司哈尔滨龙丹利民乳业有限公司以8,000万元银行存款定

期存单质押为上海建奥实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此定期存款在2017年12月31日成

为不能随时支取的定期存款，不能作为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基础。

二、更正事项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务指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公司根据

上述事项对前期报表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因上述会计差错影响，累计减少2017年所有者

权益61,627,781.54元，减少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51,627,781.54元。

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项目更正如下：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其他应收款 49,888,867.91 839,954,515.77 889,843,383.68

预付账款 1,321,366,768.63 -340,000,000.00 981,366,768.6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0,050,000.00 -200,000,000.00 50,0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959,213,489.55 -100,000,000.00 859,213,489.55

其他应付款 1,332,378,266.61 259,582,297.31 1,591,960,563.92

应付票据 61,570,000.00 2,000,000.00 63,570,000.00

资产减值损失 27,525,341.51 44,734,448.20 72,259,789.71

财务费用 146,130,763.55 6,893,333.34 153,024,096.89

净利润 130,116,092.32 -51,627,781.54 78,488,310.78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78,856,868.07 -51,627,781.54 127,229,086.53

未分配利润 357,980,043.16 -61,627,781.54 296,352,261.62

基本每股收益 0.1729 0.1230

现金流量表项目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840,997,158.71 80,000,000.00 920,997,158.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8,380,311.16 -80,000,000.00 -938,380,311.1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7,915,196.70 -80,000,000.00 -297,915,196.7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1,688,100.44 -80,000,000.00 161,688,1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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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9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8年8月26日以电子通讯、专人递送等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大成

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6人，实到董事6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董事会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

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2）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8-113）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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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9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

于2018年8月26日以电子通讯、专人递送等方式送达公司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田黎明

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2人。 监事会主席梁会东先生因个人原因未出席本次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

有效。

本次监事会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田黎明、郑丽群对有关半年度报告的审议事项表示“同意” ，同时也表示“根据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对确保公司定期报告的按时披露，鉴于按期披露半年

报的责任和要求，同意披露2018年半年度报告。 由于公司造成2017年度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的事项仍未消除，希望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有效、稳妥地消除和改善‘无法表

示意见的事项’ ，并根据清理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事项，并争取有效的措施，使公司能稳

定健康的发展，维护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希望公司就涉及事项积极进行整改，提高公

司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 提高公司的内控治理水平。 希望公司立即启动相关解决方案，积

极、有效、稳妥的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后果。 ”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履行的程序合法合

规，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

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2）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因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未能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使用，实质上构成了上市公司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存在着违规使用的情形，望

公司就涉及事项积极进行整改，提高公司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提高公司的内控治理水平。

希望公司立即启动相关解决方案，积极、有效、稳妥的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后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8-113）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产业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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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

追溯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的影响：累计减少2017年所有者权益61,627,781.54元，

减少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51,627,781.54元。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具

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差错更正原因

1、根据工大高新2017年4月14日与赵林香签订的借款合同，工大高新向赵林香借款人

民币1亿元，借款资金直接汇入到工大集团，未在公司账上体现。 根据2018年1月25日，江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民事调解书[（2017）赣民初93号]，确认工大集团已还款金额为3,

825.00万元，其中2,000.00万为偿还截止到2018年2月14日的全部利息， 1,825.00万元为

归还的部分本金，尚欠款项为8,175.00万元。

2、2017年7月1日，工大高新以持有的存货向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融资1亿元，期限

为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止，款项支付给工大集团，未在公司账上体现。

3、2017年3月1日，工大高新中大植物蛋白分公司付上海湛丰贸易有限公司2亿元，同日

上海湛丰贸易有限公司将2亿元汇入工大集团。

4、2017年8月22日， 子公司上海哈青贸易有限公司付上海熙祥泉实业有限公司1亿元，

同日上海熙祥泉实业有限公司将1亿元汇入工大集团。

5、 公司孙公司天津汉柏明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冶天工” ）签署的施工合同约定，中冶天工承担着整个工程的装饰、装修、周边配套及数

据中心设备等的建设， 汉柏明锐于2016年末支付给中冶天工2亿元工程款项， 中冶天工于

2016年12月29日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工大集团的下属公司工大创谷（三河）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同日工大创谷（三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2亿元转给工大集团。

6、公司为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投资北京瑞鑫嘉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但由于其

他出资方未及时出资，加之欲投资项目尚不成熟，2017年12月19日，北京瑞鑫嘉业将2亿元

转入工大集团。

7、2017年10月13日， 工大集团向佛山海德仲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借款4,000.00万元，

经与佛山海德仲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协商，在汉柏科技预付款中扣除。 最终形成工大集团

资金占用。

8、2017年6月12日汉柏科技与周世平签订的借款合同， 汉柏科技向周世平借款1亿元，

未在账上体现。 2018年5月16日周世平向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借款合同于

2018年5月16日提前到期，并请求裁决汉柏科技偿还借款本金1亿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

等。

9、2017年7月28日， 公司给广西正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具200万电子商业承诺汇票，

汇票到期日2018年7月27日，未在账上体现。 2017年7月31日 ，广西正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将116.2万元转给北京成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同日北京成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

116.2万元划给集团。

10、2017年10月17日， 公司子公司哈尔滨龙丹利民乳业有限公司以8,000万元银行存

款定期存单质押为上海建奥实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此定期存款在2017年12月31

日成为不能随时支取的定期存款，不能作为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基础。

二、更正事项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务指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公司根据

上述事项对前期报表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因上述会计差错影响，累计减少2017年所有者

权益61,627,781.54元，减少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51,627,781.54元。

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项目更正如下：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其他应收款 49,888,867.91 839,954,515.77 889,843,383.68

预付账款 1,321,366,768.63 -340,000,000.00 981,366,768.6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0,050,000.00 -200,000,000.00 50,0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959,213,489.55 -100,000,000.00 859,213,489.55

其他应付款 1,332,378,266.61 259,582,297.31 1,591,960,563.92

应付票据 61,570,000.00 2,000,000.00 63,570,000.00

资产减值损失 27,525,341.51 44,734,448.20 72,259,789.71

财务费用 146,130,763.55 6,893,333.34 153,024,096.89

净利润 130,116,092.32 -51,627,781.54 78,488,310.78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78,856,868.07 -51,627,781.54 127,229,086.53

未分配利润 357,980,043.16 -61,627,781.54 296,352,261.62

基本每股收益 0.1729 0.1230

现金流量表项目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840,997,158.71 80,000,000.00 920,997,158.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8,380,311.16 -80,000,000.00 -938,380,311.1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7,915,196.70 -80,000,000.00 -297,915,196.7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1,688,100.44 -80,000,000.00 161,688,100.44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会计差错的说明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会计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

变更、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

状况。 会计差错产生的原因主要由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公司责任

人范围主要为公司董事层和高管层人员，公司未来将根据责任认定情况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人责任。 公司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内控体系建设，加强内控制度的执行，严格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 同时进一步强化财务管理工作，避免类似事项发生。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同意本

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

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履行的程序合

法合规。 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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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

彭海帆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947号）核准，哈尔

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获准发行不超

过137,275,614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配套资金，并已于2016年11月实施完成。 公司

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22,730,16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05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42,517,468.00元，扣除承销费用29,000,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713,517,468.00元。上述资金于2016年11月9日全部到帐，并已经中准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准验字（2016）1182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万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230.60

加：2018年上半年度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0.24

减：2018年上半年度已使用金额：230.84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0

二、 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了《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

根据《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和下属

公司天津汉柏明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在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东城支行和昆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6年12月7日，公司、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东城支行、独立财务顾问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天津汉柏明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

营业部、独立财务顾问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为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

募集资金管理效率，公司于2017年9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孙公司汉柏明锐在浙江稠州商业银

行上海分行新设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保存在原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专项帐户的本息余额全部转存至新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同时注销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

行营业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7年10月9日，公司、汉柏明锐、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独立财务顾问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以下简称为

“《三/四方监管协议》” ）。 前述《三/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如下：

单位：元

户名 开户银行 募投项目 账号 金额 备注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东

城支行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

金

8025100000001627 0 已销户

天津汉柏明锐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汉柏明锐云数据中心

建设项目

56567012010090039245 0

公司存放于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东城支行的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全部使

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已办理完毕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

手续， 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及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东城支行签署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相应终止。

三、 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8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其他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其他使用情况。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汉柏明锐于2016年末支付给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天工” ）2亿元工

程款项，中冶天工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公司关联方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工大集团” ）的下属公司工大创谷（三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该部分募集资金未能按照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哈尔滨工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使用，实质上构成了上市公司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存在着违规使用的情形，后续工大集团及中冶天工须尽快归还上述款

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2017年年度报告问询函回复的公告》（临2018-086

号）。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71,351.7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0.8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1,564.2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汉柏明锐云数据

中心建设项目

51,

351.75

51,

351.75

51,

351.75 34.13

51,

367.50

- 100%

2019

年1月

注1 否

补充上市公司流

动资金

20,

000.00

20,

000.00

20,

000.00

196.71

20,

196.71

- 100% 否

合计

71,

351.75

71,

351.75

71,

351.75

230.84

71,

564.21

- 100%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存在该情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存在该情形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6年12月16日审议通过的 《关于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审计通过，同意公司使用最

高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2017年2月23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人民币15,000万元购买了恒丰银行定期存款，产品期限为6个月，2017年8月

23日，上述定期存款到期并返还至募集资金专户。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不存在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形。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存在该情形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存在该情形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存在该情形

注1：由于受到政府关于大气污染冬季停工命令的影响，汉柏明锐云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于2017年10月暂时停工。 2018年4月份，项目主体部分开始复工准备，但受公司负面信息影

响，截至本专项报告出具日尚未能正式复工，项目处于暂停状态，亦未产生收益。

注2、 募集资金总额与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的差异系募集资金专用存储账户产生的

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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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